
贺州市司法局责任清单

部门主要职责登记表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贯彻执行国家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组织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上传下达贯彻执行情况。
	贺政办发〔2010〕251号

	
	研究制订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制订全市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依法治理工作和对外法制宣传工作。
	制订全市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和依法治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贺政办发〔2010〕251号

	
	负责本系统的宣传工作。
	

	
	负责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日常工作。
	

	
	指导对外法制宣传工作。
	

	制订全市律师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和指导全市的律师工作；综合管理社会法律服务机构。
	组织实施有关律师、法律援助工作的法规和规章制度。
	贺政办发〔2010〕251号

	
	承担全市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指导、监督工作。
	

	
	指导和监督全市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工作、社会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
	

	
	负责审核全市律师事务所设立和律师年审注册工作。
	

	
	负责全市律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
	

	
	管理和指导全市律师培训和业务交流等工作。
	

	制订全市公证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指导全市公证机构和公证业务活动；管理和指导公证员协会工作。
	组织实施有关公证工作的法规、规章制度。
	贺政办发〔2010〕251号

	
	指导、监督全市公证机构和公证业务。
	

	
	管理和组织公证员培训和业务交流工作。
	

	
	负责全市公证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
	

	
	负责公证机构、执业公证员年审注册审核和奖惩工作。
	

	
	协调各公证机构之间的关系和业务管辖。
	

	指导和管理全市人民调解、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戒人员的过渡性安帮教置工作。
	管理、监督全市司法所、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贺政办发〔2010〕251号

	
	指导、管理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工作。
	

	
	负责指导、监督、管理全市社区矫正工作。
	

	
	负责指导、监督全市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教育、管理、监督、考察、解除矫正等工作。
	

	
	指导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人民警察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指导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负责全市刑满释放和解除强制戒毒人员衔接、管理、安置、帮教工作并组织实施。
	

	
	指导县（区、管理区）安置帮教办公室和全市安置帮教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工作。
	

	负责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审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指导监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审批工作。
	贺政办发〔2010〕251号

	
	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资格核准工作。
	

	
	参与司法行政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参与市建章立制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法制建设和司法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指导和管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法制建设。
	贺政办发〔2010〕251号

	
	负责承办全市司法行政有关规定办法的起草、修改和审核工作。
	

	
	参与全市的执法监督。
	

	
	依法承办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组织有关法律、政策调研工作。
	

	
	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承担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审核登记、变更、注销等初审工作。
	

	
	承担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监督检查的工作。
	

	
	承担组织司法鉴定人参加职业教育和职称评审工作。
	

	
	承担全市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
	

	
	承担人民监督员考核、抽选、奖惩等管理工作。
	

	监督管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
	负责监督管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
	贺政办发〔2010〕251号

	
	指导、检查全市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工作。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接待来访来电（12348热线电话）咨询。
	

	
	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组织、指导全市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指导、管理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及物资装备工作；管理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国有资产。
	指导司法行政信息通讯技术网络建设。
	贺政办发〔2010〕251号

	负责组织全市的司法考试工作。
	负责组织全市的司法考试工作。
	贺政办发〔2010〕251号

	
	承担全市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请材料的审核和报批工作。
	

	
	承担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取得者的有关管理工作。
	

	承办市政府和自治区司法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承办市政府和自治区司法厅交办的其他工作。
	贺政办发〔2010〕251号


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登记表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无
	无
	无
	无


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

	服务事项
	主要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社会性服务
	普法
	贺州市司法局法宣科（依法治市办）
	0774－5125880

	法律援助政策宣传与咨询
	设置接待窗口，对来访对象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开通服务热线，对社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贺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0774－5128969

	面向群众和基层组织提供法律咨询等公共法律服务
	组织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参与人民调解、进行法律咨询等工作
	贺州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
	0774--5123443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制度（共 1 项）

第一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一、监督检查对象

受市司法局委托行使的行政许可职权的行政机关。

二、监督检查内容

委托机关对受委托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

1.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是否超过委托范围、权限；

2.实施行政许可时是否在法定依据之外增设其他条件；

3.是否将委托职权再委托给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4.是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制作行政审批文书；

5.是否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组织对具体经办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水平；

6.是否严格按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要求，及时全面将申请材料和审查、审批结论报委托机关；

7.是否擅自收费或者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8.是否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9.依法应当监督的其他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委托机关对受委托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的方式主要有：

1.听取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汇报；

2.对行政许可案卷进行审查，查阅行政许可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核查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

3.对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定期检查和综合检查；

4.对受理的行政许可投诉、举报案件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四、监督检查措施

委托机关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发现受委托机关有违法情形的，应当根据情况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确认违法或者依法撤销的纠错措施，并可给予通报批评。

五、监督检查程序

委托机关对受委托机关进行调查和检查时，应当委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委托机关应当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方式，加强对受委托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

委托机关的有关业务机构对委托的行政许可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并给予业务指导。

委托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对委托的行政许可活动进行法制监督。

委托机关的监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委托的行政许可活动进行纪律监督和效能监督。

委托机关的有关业务机构、法制机构和监察机构实施监督，应当制作书面记录。

六、监督检查处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

2.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违法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5.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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